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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工作

迈上新台阶

财政部高度重视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工作，把其当作增强

政府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的“党心民心工程”。2016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6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财政部继续依法依规组织做好中央部

门决算公开工作，在创新公开方式、细化公开内容和扩大公

开范围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第一，加强决算审核，夯实决算公开基础。部门决算数

据质量直接影响部门决算公开质量。财政部多措并举，加强

部门决算各个环节的审核工作，提高部门决算数据质量。一

是充分发挥专员办就地审核优势。2016年一季度，首次组织

各专员办对属地中央预算单位决算进行审核，及时发现并

纠正了一批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中的不规范问题，提高了

决算数据质量。二是完善财政部内部分工协作审核机制。国

库司发挥牵头作用，侧重完善决算审核工作标准 ；相关业

务司局重点开展对所联系中央部门的决算审核，在财政部

内部形成了“分兵把守，各负其责”的决算审核工作格局。

三是加大决算会审力度。将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相关情况，以及以前年度决算审核发现问题整改

情况等确定为决算会审重点，要求主审人员重点关注，为决

算公开夯实了数据质量基础。

第二，加强沟通协调，营造决算公开良好环境。财政部

十分重视与中央部门、专家学者的沟通和交流，在 2016年

组织中央部门公开决算之前，广泛听取对部门决算公开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为部门决算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召

集水利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等 32个中央部门座谈，认真

听取对部门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中央部

门决算公开新举措的可操作性。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多

种方式，与公共管理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沟通交流，主

动介绍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及相关工作改进情况，虚心听取

意见，认真解答关心关切。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16年 7月 22日，共有 102个中央

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决算，实现了“六个突破”：一是首

次集中发布中央各部门决算信息。在国务院办公厅指导支持

下，首次通过中国政府网“中央部门决算公开”专栏和财政

部门户网站“中央部门决算公开”专栏集中公布中央各部门

的决算信息，方便人民群众查找阅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想

找不好找”的问题。二是首次“打包”公布相关财务会计政策。

在集中公布部门决算信息的同时，财政部还将与部门决算工

作密切相关的 200多个财务会计制度和政策文件“打包”上

网，公布在“中央部门决算公开”专栏，方便人民群众了解部

门决算编制的标准、方法和程序等，不仅告诉人民群众财政

资金是怎么花的，更告诉人民群众财政支出的制度依据，着

力解决人民群众“想看看不明白”的问题。三是首次组织专

家学者、新闻媒体和部分中央部门“面对面”交流部门决算

公开工作。四是首次公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一些部门首次公开了主要民生项目和重点支

出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中央部门晒账本从“对账单”向“成

绩单”延伸。五是首次公开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落实

情况。2015年，中央部门首次随决算公开了政府采购支出总

额以及货物采购、工程采购和服务采购金额。2016年，中央

部门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情

况的内容，首次公开了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

合同金额及所占比重。六是首次组织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社会公开决算。

在实现“六个突破”的同时，财政部还督导中央部门在

各自门户网站设置决算公开专栏，保持决算信息处于长期

公开状态，着力解决社会公众“想看看不到”的问题。

从公开总体成效看，2016年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工作迈

上了新台阶，新闻媒体评价积极，专家学者解读中肯，人民

群众满意度较高，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

多次跟踪报道，新浪网、搜狐网等主要门户网站在主页显要

位置发布了相关报道。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刘 英、陈海涛、闻 吉、

王瑜亮执笔）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改革

深入推进

2016年，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

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挑战，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以

下简称地方债）发行机制改革，指导各地圆满完成地方债发

行任务，有力保障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减轻了地方

偿债压力，为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发行基本情况

2016年，除深圳以外的 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以下简称省份）共发行地方债 60458.4亿元，其中，

新增债券 11699.4亿元，置换债券 48759亿元。新增债券中，

一般债券 7636.4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99.9% ；专项债券

4000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00%。按发行方式区分，公开

市场发行 44674.7亿元，定向承销发行 15783.7亿元。

二、主要特点及成效

（一）发行规模大幅增加，发行利率明显下降。2016年，

地方债发行规模同比增长近60%，发行规模约占整个债券市

场发行总量的 17%，是占比最高的中长期债券品种。地方债

平均发行利率为 2.93%，同比下降 50个基点。其中，置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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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的发行利率大大低于此前通过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债务

的成本，为地方大幅减轻了债务付息压力。地方债发行定价

市场化水平稳步提升，公开发行平均利率整体高于同期限

国债收益率约 13个基点，同时，各地地方债公开发行利率

呈现分化，上海、北京等省份相对较低，而内蒙古、黑龙江

等省份相对较高。

（二）地方存量债务置换加速推进，定向承销占比稳步

提升。2016年置换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幅超过 50%，2015

年、2016年累计已发行置换债券 8.1万亿元。各地积极采用

定向承销方式发行置换债券，规模占全年置换债券规模的

32.4%，同比提高 7个百分点，较好地发挥了定向承销方式

不发生资金流、对债券市场冲击较小等优势。

（三）期限结构保持稳定，发行节奏平稳有序。2016年

地方债加权平均期限为 6.3年，与上年基本持平。按照财政

部有关规定，地方财政部门综合考虑项目资金需求、库款情

况、债券市场状况等因素，科学安排债券发行，每季度置换

债券发行量控制在本地区置换债券发行规模上限的 30%以

内，有效避免了各地竞相发债及其可能造成的相互“踩踏”，

较好地实现了地方债发行与国债发行的相互协调。

（四）自发自还机制进一步规范，透明度逐步提高。按照

财政部有关文件要求，各地统一了地方债招标日、缴款日、

债权登记日和上市日等日期设定，将招标日与上市日时间

间隔缩短至 3个工作日，进一步优化债券招标发行规则、债

券发行兑付办法等制度，加强地方债发行现场管理。同时，

增加披露了一些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信息，包括截至 2014

年底、2015年底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2015年、2016年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各地区全口径财政数据等。地方债

发行规范化、透明化水平不断提高。

（五）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流动性有所改善。在截至

2016年12月31日的地方债余额中，商业银行持有比例约为

88%，同比下降约5个百分点，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基金、

保险公司持有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地方债质押功能进

一步增强，全年地方债质押式回购规模为27.4万亿元，同比

增加18.1万亿元 ；用于央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货币政

策操作和中央、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地方债质押余额为 2.9
万亿元，同比增加2.6万亿元。地方债现券交易量明显增长，

全年地方债现券共成交2.2万亿元，同比增加1.9万亿元。

三、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完善地方债发行管理制度。一是印发《关于做好

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规范地方债发行各

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指导地方财政部门做好全年地方债发

行管理。二是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现场管理工作规范》，

进一步加强地方债发行现场管理，防范有关风险。三是印

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安排备案材料格式的通知》，

统一各地备案材料内容，并要求涉及公开发行置换债券提

前置换以后年度到期债务的，各级财政部门、存量债务债权

人、债务人、有关主管部门按规定事先签订四方协议，报当

地专员办备案，督促地方财政部门扎实做好置换债券发行

前期准备工作，推动置换债券资金及时支付，避免资金闲置

沉淀。

（二）均衡地方债发行节奏，平稳衔接国债与地方债发

行。一是要求各地每季度末报送下季度存量债务分月到期

量和置换债券发行初步安排，财政部汇总各地情况后及时

反馈地方财政部门，作为其制订具体发行计划的参考，增强

发债的计划性。二是认真审核各地备案的发行安排，按照每

季度置换债券发行量不超过全年置换债券规模上限 30%的

要求，动态控制各地置换债券季度发行量，均衡发行节奏。

三是要求各地在确定债券发行具体时间时，至少提前 7个工

作日将具体发行日期报财政部备案，财政部按照“先备案先

得”的原则协调各地发行时间等发行安排，避免国债、地方

债相互“挤出”，也防止出现多地同时发债以及相互攀比中

标利率等情况。

（三）密切协调配合，加强对地方债发行服务机构的业

务指导。建立与人民银行的信息共享机制，每月月初向人民

银行提供上月地方债发行有关情况，加强地方债发行管理

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协调配合。推动人民银行在常备借贷便

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

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中更多使用地方债作为抵（质）押品，拓

宽地方债抵（质）押用途。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等地方债发行服务机构

的业务指导，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保障地方债发行工作顺利

开展。

（四）首次在上交所、上海自贸区成功发行地方债，推动

地方债投资主体多元化。一是在会同证监会等部门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指导上交所完成其政府债券发行系统（以下简

称上交所系统）升级改造等工作，批复同意上交所启用该系

统发行地方债。11月 11日，上海市财政局首家通过该系统

顺利发行 300亿元地方债，中信证券、国泰君安等 5家券商

中标量占比达到 33%。较好发挥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券商类

金融机构的动员作用和对企业、个人投资者的辐射作用，拓

展地方债投资者群体。二是会同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研

究在自贸区发债相关制度安排，指导上海市财政局制定工

作方案，会同人民银行批复同意上海市财政局在自贸区发

债申请。12月 8日，上海市财政局首次在上海自贸区成功发

行 30亿元地方债，汇丰银行（中国）、渣打银行（中国）、星

展银行（中国）等 3家外资法人银行中标 1.8亿元，首次实现

外资银行参与中国地方债承销。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柳建光、涂 浩、杨 光执笔）

多措并举强化财政库款管理

财政库款是财政运行的资金基础和保障，也是财政状

况、财政管理水平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2016年，财

政收支形势总体比较严峻，库款管理工作面临双重任务 ，既
要压规模、增效益，又要保底线、防风险。在总结 2015年工

作经验基础上，财政部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分析研判

库款运行走势，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督促地方强化库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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